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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礦業權者使用土地爭議審議會組成及決議辦法」。

附「礦業權者使用土地爭議審議會組成及決議辦法」

部　　長　王美花

礦礦業權者使用土地爭議審議會組成及決議辦法業權者使用土地爭議審議會組成及決議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礦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礦業權者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准予使用土地，應

以書面敘明申請事由、申請土地使用期間、範圍、願支付之對價，並檢具下列

書圖文件：

　　一、因應國家緊急危難或其他影響重大公益之說明文件。

　　二、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建物登記謄本、使用權人、公有土地他項權

利人等依法登記或證明文件。

　　三、雙方不接受調處之證明文件。

　　四、範圍位置圖等相關文件。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應檢具之書圖文件不齊全或內容不完備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礦業權者

限期補正。

第　三　條　　主管機關為審議依前條規定申請准予使用土地有無因應國家緊急危難或其

他影響重大公益之情事，與支付對價之數額及其他相關事項，應組成礦業權者

使用土地爭議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

　　前項審議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主管機關首長或其

指定之人兼任；其餘委員由主管機關與相關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擔任。

　　前項學者專家應具備礦業經濟、資源開發、不動產估價及應用地質等相關

學術領域專長，其人數不得少於二人。

　　審議會任一性別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審議會委員名單應公開於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委員名單有變更或補充

者，亦同。

第　四　條　　審議會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予續聘。

　　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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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審議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業務主管兼

任，承召集人之命辦理審議會業務。

　　審議會幕僚作業由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人員兼辦。

第　六　條　　審議會由召集人召開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人無法親自主持會議時，得

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召集人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

理。

　　專家學者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其餘委員得指定代理人出席。

第　七　條　　審議會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可

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審議會委員對於審議事件有自身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審

議。

第　八　條　　審議會審議申請准予使用土地時，得指定期日勘查申請准予使用之土地，

並通知礦業權者、土地與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及公有

土地之他項權利人或其他相關機關或人員。

　　礦業權者應於主管機關指定之期日到場協助導往勘查，並為相關之說明及

答詢。

第　九　條　　審議會召開時得通知礦業權者、土地與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有土地之他項權利人或其他相關機關或人員陳述意見。

第　十　條　　審議會為審議准予使用土地之對價，應囑託不動產估價師定之。

　　礦業權者應負擔前項不動產估價師之估價費，並應提供估價所需之協助。

第 十一 條　　依第二條規定申請准予使用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審議會決議者，主

管機關應駁回其申請：

　　一、礦業權者違反第二條規定，應檢具之書圖文件不齊全或內容不完備，

經主管機關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備。

　　二、礦業權者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未依主管機關指定日期導往勘查，

或未為合理說明及答詢。

　　三、礦業權者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致無法核定准予使用土地之對價。

　　四、依本法、本辦法或其他法規應駁回或不應准予核定之事項。

第 十二 條　　審議會決議准予使用土地時，應於決議中記載准予使用土地之期間、範

圍、礦業權者應給付之對價等相關事項後，由主管機關通知礦業權者、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及公有土地之他項權利人或其他

相關機關或人員。

　　前項決議事項，應於決議後三十日內公開於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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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

第 十三 條　　主管機關為因應國家緊急危難或其他影響重大公益之情事，得依本法第五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依職權將土地爭議案件提請審議會決議。

　　第三條至前條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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